北京市排水登记证

                       :
根据《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你单位已办理排水登记手续，请按登记范围内向排水设施排放符合国家和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污水，并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按规定办理排水许可手续。

特发此证

发证单位（章）
年　　月　　日
有效期自发证日起至　　年　  月　 　日
证书编号：（     ）水务排登字[  
] 
  号

排水户的基本情况

	排水户名称
	

	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单位代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排水项目性质
	

	排水口数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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